
 

 

青年科研项目资助办法 

 

第一条  宗旨 

为加快学科建设发展，增强青年教师科研意识，扶持我校青年教师从事科学研究活动，

促进青年教师更快成长,更好地实现新形势下我校科研发展目标，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资助对象 

（一） 从事教学、科研第一线工作的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或中级职称的我校在职在岗

青年教师。 

（二）在申请当年 1月 1日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 

（三） 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科研任务，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较好的科研发展潜力。 

第三条  申报青年科研项目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跟踪学科前沿和新学科生长点，有利于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建设，能

够为各级政府提供决策依据，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有较大意义。 

（二）学术意义较大，学术思想新颖，立论根据充分，研究目标明确，研究内容具体，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合理可行，申请项目经费预算实事求是，具备科研工作需要的条件。 

（三）作为项目负责人每次只能申报一个研究课题,每位教师最多只能接受一次基金资

助。已得到过教育厅及以上科研经费资助者不在本基金资助之列。 

（四）当年获得教育厅及以上科研立项，且为自筹经费的，若符合本办法条件的直接予

以立项。 

（五）根据学校学科与专业建设的需要，课题组应有科学合理的组合，课题组成员中必

须有一名学术水平较高、有科学研究经验、具有副教授以上技术职务的专家作为指导教师参

与研究。 

（六） 项目研究周期原则上为两年。 

第四条  项目的类别、资助额度和成果形式 

（一）淮北师范大学青年科研项目只设一般项目。 

（二）申请资助经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为 4000 元，自然科学研究项目为 6000

元。资助经费分两期拨付，第一期拨付 60%，待验收合格后再拨付 40%。 

（三）校级青年科研项目的成果形式一般为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专著等有价值的成果。 

第五条  申报程序 



 

 

（一）校级青年科研项目每年组织申报一次。 

（二）校科技处、人文社科处负责青年科研项目的申报组织工作和项目申报的具体指导。 

（三）符合申报条件的申请人，在接到项目申报受理通知后，由个人提出项目申请，填

写《淮北师范大学青年科研项目申请书》。各学院学术分委员会根据项目水平、学科建设以

及师资队伍建设的需要，对申报项目进行评议，提出评议意见，并将符合条件的项目分别推

荐上报科技处、人文社科处。 

（四）科技处、人文社科处应组织相关学科专家组成项目评审委员会，就申报项目内容的

真实性、研究内容的创新性、研究方案的可行性、经费预算的合理性、基本条件的保证等进行

评议，并按照公平公正、优中选优的原则确定拟立项项目，报校学术委员会审议批准立项。 

第六条  校级青年科研项目的日常管理和经费使用办法 

按《淮北师范大学纵向课题管理办法》进行管理。 

第七条  校级青年科研项目成果的验收和鉴定 

（一）申请验收和鉴定的成果必须标注“淮北师范大学青年科研项目资助”。 

（二）科技处、人文社科处组织有关专家根据《淮北师范大学青年科研项目申请书》的

计划，进行认真评审和鉴定，并在《项目研究总结报告》结项审定意见栏内签署结项意见。

为有利于提高评审和鉴定质量，必要时可请校外专家参加评审。 

（三）对于按期结项的项目，项目负责人将成果资料汇编成册，送交 1份给科技处或人

文社科处存档。对于不能按期结项的，项目负责人可申请延期 1年。对没有正当理由不予结

项的，停止该项目后续经费资助，而且不予受理其它各类科研项目的申报。 

（四）对不宜公开出版或发表但经有关部门评估、鉴定，确认成果质量比较高，对经济

和社会发展有一定价值的研究成果，经科技处或人文社科处组织有关专家评审后，可以按照

有关规定予以结项。  

第八条  对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资助对象，终止资助 

（一）未能正常履行工作职责或调离教学、科研岗位，无法继续进行研究工作。 

（二）中期检查不合格。 

（三）违反职业道德，弄虚作假或触犯刑律。 

第九条  附则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学校科研管理部门负责解释。原《淮北师范大学青年科研

项目资助办法（试行）》同时停止执行。 


